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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监察法》实施中的“法法衔接”问题及其应对
卢 志 军　 　 　 杨 宗 辉

摘　 要：２０２１ 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监检衔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但对于监察实务如何与检察、审判

工作有效衔接，仍存在证据标准不一、程序衔接不明、外部监督缺失等问题。 针对该司法解释的不足，应当从细节

处进行微观调控，通过明确证据适用标准、建立证据转化机制、完善监察调查活动的外部监督机制，切实解决《监察

法》适用中的“法法衔接”难题，实现反腐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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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政治机关，已成为对涉嫌

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取证的主体力量。 但是，监察机

关在职能范围、立案、调查取证等方面存在与检察机

关、审判机关的有关工作在法律适用上衔接不畅的

问题。 本文将此问题称作“法法衔接”问题。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简称新

《刑诉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监察实务中的

一些问题，但尚未完全解决“法法衔接”问题。 本文

审视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解决思路，
以期推进我国《监察法》的实施。

一、法理共融：《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
相互衔接的根本基础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在体系定位、立法模

式、所属部门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是对涉嫌职务

违法犯罪进行调查的主要法律根据，存在法理融通

性和适用目的一致性，这是两者能够衔接适用的法

理根基。
第一，监察机关虽然具有部分刑事案件的调查

权，但性质上不同于司法机关；承担着类似政府部门

的部分职责，却不等同于行政机关，而是基于其职责

范围被定位为政治机关。 根据《监察法》的有关规

定，监察适用对象主要是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

公职人员，相对应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是政务处分、
刑事处罚。 可见，较之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察机

关的职责更为广泛，兼具政治任务与法律任务。 从

《监察法》的制定主体、制定流程以及制定的严格程

度来看，其与《刑事诉讼法》都属于《宪法》之下的基

本法律，在法律效力和法律位阶上一致，在对职务犯

罪的规定上并不存在《监察法》指导《刑事诉讼法》
或者《刑事诉讼法》的适用需要以《监察法》为前提。
因此，从法理本源上讲，《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
只存在分工上的差别，不存在效力上的高低，具有法

源的一致性。
第二，《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都

是维护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尤其在对待职务违

法犯罪行为的态度上，都通过有关规范，切实表明国

家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决心。 从立法主旨上看，
这两部法律相互协调，不仅能补强各自有关职务犯

罪的规定，还能通过对多方反腐败力量和资源的整

合，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 惩治腐败， 保障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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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合法有序运行，最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①

第三，《监察法》规定了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职责

与任务，包括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等；《刑事诉讼

法》明确了该法的任务，包括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

争，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等。 这两方面

有明显的共通性。 从完成任务的路径来看，这两部

法律需要相互衔接。 对于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先由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根据所掌握

的证据判断被调查行为的性质，区分一般违纪与职

务违法犯罪，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的，依法对接检察机关启动刑事追诉程序。

二、涵摄不足：新《刑诉法解释》关于

“法法衔接”的规范状况

　 　 基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具有法理共融

性，两者必须有效衔接、互相配合，才能实现反腐败

的目标。 新《刑诉法解释》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

等方面力量相衔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既回应了理

论界和实务部门所关注的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立法空白。 但是，该解释对于解决《监察法》实
施中的“法法衔接”问题，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

１．监检衔接的证据方面的规定较为模糊

新《刑诉法解释》增加了第 ７６ 条，主要规定刑

事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有利于实现与《监察法》
第 ３３ 条关于监察机关收集证据的种类的规定相衔

接。 但是，该解释中缺乏监检衔接的证据方面的明

确规定，存在证据的种类不明、标准模糊等问题。
第一，监察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种类不够细

化，监检衔接的证据转化程序存在瑕疵。 这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证据在监检程序衔接中的转化和运用。
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客观上需要采取技术调查措

施，但综合分析《监察法》第 ２８ 条、３３ 条以及《监察

法实施条例》第 ５５ 条、５９ 条的内容，其中并没有规

定通过技术调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如何运用。 另外，
对新《刑诉法解释》第 ７６ 条进行解读可知，监察机

关调查、收集的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案件证据移

送检察机关，不存在证据转化的问题。 换言之，对于

监察机关移送案件中的证据材料，只需审查、判断其

是否达到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和标准，以确定能否

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该规定存在值得商榷

之处。 一方面，监察检查与监察调查的启动条件不

同，证据收集的程序会有差异。 相较于对涉嫌职务

犯罪调查程序的启动，监察检查程序的启动标准更

为宽松。 另一方面，将监察机关检查、调查收集的证

据不加区分地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与职务犯罪案件

的特殊性不相协调。 尽管《监察法》第 ４ 条第 ２ 款

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但较之刑事案件侦查程序，监察调查程序具有一定

的密闭性，这有利于减少外界干扰、保证调查效率，
但也使调查程序不合规范、对被调查人权利保障不

够充分等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增加。②因此，参照行政

机关收集的证据需要经过严格审查和转化才能在刑

事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监察机关检查、调查收

集的证据，不宜一律直接作为刑事案件证据移送检

察机关，有的证据特别是检查收集的证据设置一定

的转化程序予以过渡后再行衔接检察程序为宜。
第二，监察实务中能否适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尚无定论。 对于《监察法》第 ３３ 条第 ３ 款的规

定，有学者认为其仅明确了监察机关自我排除非法

证据的义务，并未明确检察院、法院在后续刑事司法

程序中能否排除非法证据。③《监察法》第 ４０ 条第 ２
款关于非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即“严禁以威胁、引
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
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与
《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相比较，显
得过于笼统。④《刑事诉讼法》第 ５６ 条明确了非法证

据的范围，但未明确在此范围内监察机关调查、收集

的证据种类中是否包含“被害人陈述”。 《监察法》
规定的“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能否认定为“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供述”，也需要进一步解释。 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称谓的产生来看，“被调查人”显然

不能划归其中。 另外，“刑讯逼供”这一用语在《监
察法》中并未出现，其是否等同于《监察法》第 ４０ 条

中的“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有待

进一步明确。 事实上，《监察法》关于排除以非法方

法收集的证据的规定比刑事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更为严格。 新《刑诉法解释》第 １２４ 条增加

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两种例外情形，这是《监察

法》所未规定的，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调

查过程中的适用更为严苛。 因此，关于监察机关与

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需要在法律

明确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以保证监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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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内涵及其适用上有效衔接。 这

一点，是新《刑诉法解释》未给予充分考虑的。
２．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在程序衔接上不够明确

《监察法》第 ３１ 条规定了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

察调查过程中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仅对

该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而《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规定较为详细。 因此，监察程序与刑

事诉讼程序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上便会出现

冲突，如何衔接尚不明确。 一方面，《监察法》规定

的认罪标准较为严格。 《监察法》中的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在认罪认罚的基础上规定了四种特殊情况，
即：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积极配合调查工作，
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的；积
极退赃，减少损失的；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

及国家重大利益等情形的。 从法条表述来看，《监
察法》中的认罪标准要高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认罪

标准。 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即被调查人的行为符合

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标准，但因不满足监察调

查阶段关于认罪的特殊条件而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 另一方面，《监察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处理

建议的效力尚未明确，导致检察机关面对监察机关

的此种建议时办理依据不充分。

三、微观调控：《监察法》实施中

“法法衔接”的路径建议

　 　 针对上文归纳的新《刑诉法解释》在解决“法法

衔接”问题上的疏漏之处，出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

考量，不妨对该解释从细节处查漏补缺，以尽量少修

改条文的方式实现反腐效益最大化。
１．确立相对一致的证据标准

《监察法》对监察机关的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

法》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审查起诉等程序在所涉证

据的规定上并不存在本质矛盾，因此，可以确立统一

的证据标准以促进监检有效衔接。 首先，按照《刑
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去理解、适用监察调查过程

中所涉证据，明确监察调查过程中通过技术调查手

段所得证据的审查和运用。 为此，既要明确技术调

查的主体范围与资格、程序与方式，又要明确技术调

查所得证据的效力、运用规范等。 其次，建立监察调

查和检察程序之间的证据转化机制，该机制不仅与

监察机关的职能相适应，还要在增强证据合法性的

同时避免调查中心主义。 至于证据转化衔接的规则

设计，可在证据收集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案件性质选

择相应的证据适用标准，对按照低标准收集的实物

证据可以直接采纳，对言词证据则按照较高标准重

新收集。⑤最后，关于监察机关对调查、收集的非法

证据的自行排除，不妨参考新《刑诉法解释》的相关

规定细化《监察法》规定的排除规则。 具体而言，对
于监察调查过程中收集的实物证据，规定在不严重

影响司法活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补正或作出合理

解释的方式弥补证据瑕疵；对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

的排除，附加“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不能补正

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等条件；对于监察调查过程中

的被调查人供述，设置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情形。
关于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审查，应
当从两个方面加以明确：一是将监察调查阶段收集

的证据纳入《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进一步明确刑讯逼供的方式、方法，进而将《监察

法》中有关条文表述的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

变相体罚纳入刑讯逼供的范围。 不过，对于《监察

法》中有关条文表述的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

式，不宜纳入刑讯逼供的范围，是否排除通过这些方

式取得的言词证据也应进行具体分析。 二是将监察

调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纳入检察机关的审查核

实范围，以明确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强化对

监察调查活动的监督。
２．明确认罪认罚程序衔接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法》和《刑事诉讼

法》中有序衔接，不仅能保障程序自身的稳定性，还
有助于“法法衔接”的畅通性。 为此，一要统一认罪

标准。 鉴于《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对认罪

标准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建议修订《监察法实施

条例》时增加“认罪标准应参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

定”，进而以新《刑诉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为基础

为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提供规范指引。 二要规范从宽处理。 对于监察机

关提出的从宽处理建议，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形式，将从宽处理建议改为

职务犯罪认罪认罚具结书，并由被调查人签字，以保

障被调查人的知情权，进而确保被调查人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实践中，已有地

方采用这种具结书的形式，相关经验值得推广。
３．完善对监察调查的外部监督机制

《监察法》第 ５３ 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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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人大及其常委会

对监察机关的监督方式仅有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组织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四种，很难形成常态

化的监督机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属于事后监

督，其效果较之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要弱化得多。
从现实情况来看，应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纳入对监

察调查的监督主体范围，尤其是将检察机关作为主

要监督力量。 可以考虑将检察机关对监察调查活动

的监督职责概括规定于《刑事诉讼法》中，对监督方

式作出较为细化的规定，避免“必要时” “特殊情况

下”之类的模糊性表述，使条文具有明确的指引性。
关于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建议通过对职务

犯罪案件庭审活动的细化予以进一步明确。 因为审

判机关很难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其性质和职能决

定其对监察调查的监督不宜过早介入。 新《刑诉法

解释》规定的调查人员出庭出示证据、就证据收集

情况进行说明以及有针对性地播放录音录像、接受

控辩双方询问等，为审判机关对监察调查实施监督

提供了方向指引。 考虑到执法部门自身权限等因

素，暂不宜将其纳入对监察调查享有监督权力的主

体范围。 但是，执法部门在与监察机关的工作配合

中往往可以知晓监察调查中有无违法违规行为，因
而建议赋予执法部门就所知情况向检察机关、审判

机关进行检举的权力，从而建立各机关、部门分工配

合的对监察调查活动的外部监督机制。

四、余论：缺席审判程序与职务犯罪违法所得

没收程序的衔接思路

　 　 基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需要，对于

《刑事诉讼法》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境外时缺席审判的规定以及《监察法》中

的职务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新《刑诉法解释》设
专章进行补充和完善，强化了此两类程序的可操作

性。 其实，从相关立法的价值取向不难看出，此两类

程序存在目的一致性，都旨在打击腐败、提高诉讼效

率等；也存在程序上的相似性，都属于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缺席审判的特殊程序；还存在审级上的协

调性，一审管辖法院均为中级人民法院。 此两类程

序必定在相关案件的赃款追回和审判范围上产生交

叉重叠，而新《刑诉法解释》仅设计了不同情形下此

两类程序的适用规则，尚未涉及此两类程序区别适

用的界限及其交叉重叠时的衔接机制。 对此，以下

两种思路或许可以推进完善相关机制：一是探寻此

两类程序相衔接的纽带或节点，以此为基础对两者

的衔接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二是统一此两类程序

适用的前提条件，将职务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整

合至缺席审判程序中，减小程序过多带来适用不便

的可能性。 对于此两类程序的整合，还需要深入考

虑相关立法目的，从立法的协调性和体系的统一性

出发，设计合并程序的各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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